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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1年度财务报告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

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分析和说明： 

强调事项为：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关铝股份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17,735,981.16 元，资产负债率 98.81%，关铝股份公司已在财

务报表附注十之（五）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仍存在可能导致对其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公司 2011年通过转变思想、创新管理、加强考核，各项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

全面预算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公司资产不断夯实、技术创新

力度进一步增强；抓住产品价格回升、市场需求增加的机会，采取多种定价方式提

高产品售价，全年实现净利润 862.34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32.67万元。自主研发的“连续阳极电解槽生产高性能铝材料技术开发项目”被列

入省重大科研专项，并通过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组织的鉴定。鉴定结论为“国

内外首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为公司实现技术升级、转型发展创造条件。 

公司董事会针对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采取措施主要有： 

一是继续争取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对本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提供资金

支持；二是加快公司现有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升级，提升产品竞争力；三是继续增加

节能降耗方面的投入，推进技术创新，实现增产节能。四是加快试验项目的完善和

推广准备，实现公司转型发展。 

综上所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对公司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抓好降本增效，落实全面预算，调整产品结构，加快

技术升级，从根本上解决公司的持续经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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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11年度审计报告真实、客

观的反映了公司2011年度的实际情况，并同意以上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带强调事项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的相关说明。 

 

独立董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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